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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)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会

议通知于 3 日前向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发出，会议应出席

董事 9 人，实际出席 9 人。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《关于参与京沪高速改扩建项目投标的议案》 

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发布《京沪高速公路莱芜

至临沂（鲁苏界）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招标文件》（以下简称“招标文件”），

公开选聘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（鲁苏界）段改扩建工程（以下简

称“京沪高速改扩建项目”、“本项目”）施工方。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

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路桥集团”）拟投标本项目第二、

六标段，本公司二级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路桥梁公司”）拟与本公司二级子公司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养护公司”）组成联合体投标本项目第七、八标段，其



中公路桥梁公司为联合体牵头方，承担路基、路面、桥涵等专业工程，

养护公司承担交通安全设施等专业工程。 

本项目批复概算 228.18 亿元，其中建安费 161.69 亿元；项目建

设总工期 42 个月，其中路桥工程施工工期 40 个月。施工二、六、七、

八标段投标控制价上限（含 10%暂列金额）分别为 269,700 万元、

165,000万元、119,400 万元及 127,700 万元。 

根据招标文件及补遗，“每个申请人最多可对 2 个标段投标，且允

许中 1 个标 ”、“投标人同意按照承诺书约定的额度认缴基金份额，且

提交了符合要求的承诺书及证明材料的得 7 分，否则得 0 分”。“拟中

标人（或其指定机构）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招标人指定机构签署合伙协

议等文件，共同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”）。拟中标

人（或其指定机构）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向基金出资；招标人指定

机构分别作为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、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向基金出

资。拟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到指定地点签署合伙协议并认缴出

资资金，出资额为本标段最高投标限价的 20%。基金存续期 5 年，到

期清算。基金每年 12月 31日前分配收益，首先按预期收益率 2%计算、

按照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配，剩余

收益在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分配。” 

路桥集团、公路桥梁公司、养护公司在对招标文件进行认真研究

后，拟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采取施工总承包与投资相结合的项目投标

方案。如中标，路桥集团及公路桥梁公司、养护公司联合体分别投入

最高不超过 5.4亿元、2.6亿元与招标人指定机构设立有限合伙基金；



同时签订相应份额的工程施工合同，赚取施工利润。其中，路桥集团

（或其指定机构）、公路桥梁公司（或其指定机构）分别与招标人指定

机构签署合伙协议，设立有限合伙基金并认缴出资，出资额为标段最

高投标限价的 20%。经总体测算，京沪高速改扩建项目能够为本公司

带来较好的综合效益，有利于做大做强路桥施工主业，符合本公司利

益与长远发展目标。 

鉴于目前项目能否中标并签订合同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，公司将

根据项目后续进展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 

 三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 

 

 

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11 月 27 日 




